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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3 月 7 日，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岳阳高澜节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澜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94号）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667 万股，

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5.5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8,718,4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31,104,058.0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7,614,341.98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6年1月28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410045号《验资报告》。 

岳阳高澜纯水冷却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高澜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募集资金投资的其中1个项目，其实施主体是岳阳高澜节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岳阳高澜”）。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岳阳高澜是高澜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3日，注册资本是实收资

本均为4,000万元，住所为岳阳市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云港路8号，法定代表人为李琦，

营业执照号为430600000072382。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新能源及节能技术；节能冷却设备、水处理设备及其控制

系统的技术开发、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制造、加工节能冷却设备及水处

理设备；开发、生产、销售输变电设备、电力电子设备、纯水冷却设备和控制系统设

备及售后技术服务。（以上所有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未获

许可前不得经营）。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岳阳高澜资产总额 10,751.41 万元，净资产3,927.39

万元；2014 年，岳阳高澜营业收入为 2,294.79万元，净利润52.17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岳阳高澜资产总额 13,635.41万元，净资产4,091.91

万元；2015 年1-6月，岳阳高澜营业收入为3,489.41万元，净利润164.52万元。（经审

计） 

三、本次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由高澜股份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岳阳高澜纯水冷却系统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12,678万元对岳阳高澜进行增资，其中6,000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6,67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岳阳高澜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增加至

10,000万元，高澜股份持有岳阳高澜100%股权。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岳阳高澜增资，能够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



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本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高澜股份董事会授权岳阳高澜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增资的增资款

应存放于该专项账户，只能用于“岳阳高澜纯水冷却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设。未

经高澜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高澜股份、岳阳高澜、保

荐机构及开户银行将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实施监管。 

特此公告。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7 日 




